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46號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德信  

0000000000000000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王俊智  

0000000000000000

共同訴訟代

理      人  林福興律師

被上訴人即  

追加之訴原  

告          王林金蓮

訴訟代理人  王奇楨  

            黃煒迪律師

複 代理 人  田芳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

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11

5萬1,514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

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萬

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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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

分之一，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馬岡

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其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

王林金蓮（下稱王林金蓮）於原審依民國102年8月1日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民法第432條第2項、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即追加被告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岡公司）、王

俊智（下略稱姓名）連帶賠償伊所受後開新臺幣（下同）61

3萬5,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613萬5,363元本

息）。嗣王林金蓮於本院就後開清理費9萬元部分，先追加

依民法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

證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176條及第179條第1項規定（見本

院卷一第316頁），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其9萬元，及自民

事答辯二暨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嗣減縮自112年8月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9萬元本

息，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0頁、卷二第249頁），另就請求

上訴人連帶賠償之請求權部分，陸續撤回或捨棄依侵權行

為、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432條之請求（見本

院卷一第227、316頁、卷二第7頁），惟併追加依民法第227

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

第316頁），經核王林金蓮追加上開9萬元本息之請求及訴訟

標的，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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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林金蓮主張：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並辦理

公證，由馬岡公司承租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

號碼：同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做為加油站

經營之用，約定租期自同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

王俊智為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詎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

滿後，竟拒不返還系爭建物及該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下稱

系爭加油站設施，與系爭土地、建物合稱系爭租賃物），並

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租賃物遭不詳之人所破

壞，造成伊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

項目及金額、合計613萬5,363元之損害，自屬可歸責於馬岡

公司之不完全給付，應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法律關

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王俊智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

第8條、民法第740條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應與馬岡公司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

連帶給付613萬5,363元本息。又上訴人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

回復原狀並返還予伊，反遺留大量廢棄物在現場，伊遂於11

2年6月7日以9萬元價格，委請訴外人○○工程設備（股）有

限公司（下稱○○公司）代為清運該等廢棄物，爰於本院追

加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第1項規定，擇一求為命上

訴人應再連帶給付9萬元本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及加油站設施為馬岡公司所出資興

建，因王林金蓮未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給付400萬

元，其尚未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又馬岡公司無保

持系爭租賃物生產狀態之義務，且於110年5月31日已自動搬

離，無庸就編號1至15所示項目，對王林金蓮負損害賠償之

責。另系爭租約前言第3點以及第8條後段約定，非王俊智應

負連帶保證責任之依據，且系爭租約為定期租賃，依系爭租

約第8條約定，王俊智無庸就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

賠償責任，同負連帶保證之責。況王林金蓮未證明系爭租賃

物點交返還時之現況為何，其中，編號1、13之項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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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2年3月4日鑑定之價格分別為12萬元及6,000元，歷經多

年，應再予以折舊，而編號8所示招牌亦非王林金蓮所有，

自無從判斷認定王林金蓮所主張損害額為真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王林金蓮153萬9,890元，及加計

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下稱153萬9,890元本息），並駁回王林金蓮其餘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

贅述），王林金蓮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之上訴及答

辯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王林金蓮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王

林金蓮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王林金蓮之答辯及追

加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王林金蓮9萬

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下稱9萬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於審理中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402至405頁、本院卷

二第19至22、25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減文句或依

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王林金蓮於92年6月25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102年9月2日取

得系爭建物。系爭加油站設施（如編號1至10、12所示項

目）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

　㈡王林金蓮所提原證4之照片日期為102年7月22日，且與王林

金蓮於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

第3230號拆屋交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一執行事件）中，陳

報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相符。

　㈢兩造就系爭租賃物於102年8月1日經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

陳毓倫公證訂立系爭租約，租期自102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

月31日止，租賃內容如原法院卷第23至29頁所示，並由王俊

智擔任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㈣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屆滿後，馬岡公司就系爭租約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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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蓮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等訴訟，經原法院以108年度

重訴字第303號判決認定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終止，而

駁回馬岡公司請求，並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64號判

決、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78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

　㈤王林金蓮於108年4月2日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向執行法院

聲請對上訴人為強制執行，聲請返還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

蓮，經執行法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38506號遷讓房屋強制執

行事件受理（下稱系爭二執行事件）。依110年4月15日執行

筆錄記載，司法事務官諭知於同年5月31日前自動履行完

畢，債務人（即上訴人，下同）應屆期請債權人（即王林金

蓮，下同）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系爭二執行事件於同年9

月24日，經執行法院點交系爭租賃物（除洗車機2台）予王

林金蓮，另於同年11月18日由馬岡公司領取油槽遺留油品，

放棄剩餘部分之所有權而終結。

　㈥編號1、12所示項目因生產年代過久且已附合於加油機設備

內，已無此料材；編號13所示洗車機2台之物品業已失竊，

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倘有理由時），不再適

用民法第213條規定。倘王林金蓮請求有理由時，關於原審

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之賠償金額為6,000元。

　㈦上訴人均於111年1月28日收受民事起訴狀繕本。

　　以上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並有102年8月1日公證書、系爭

租約、原法院送達證書、前案確定判決、民事聲請強制執行

狀、102年7月22日租賃當時照片、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狀、原證4之拍攝照片光碟、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法

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110

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足證(見原審卷第23至76、131、137、17

7至179、203、217、219、265至267、289至290、402至40

3、437至478頁)，應堪信為真正，上開事實，本院均採為判

決之基礎。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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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

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⒈參見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

公告（見原審卷第219頁），足認執行法院已將該執行事件

所示不動產點交予王林金蓮接管。又系爭租約為雙方因應系

爭一執行事件，對於王林金蓮所經營之加油站設施拆除返還

土地事宜於執行程序同意互為讓步達成和解，有系爭租約前

言第二、三項可參（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且參照系爭租

約第1條、第7條第1項、第4項、第8條分別約定：「…甲方

（即王林金蓮，下同）將其『所有』之下列土地及前述建物

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出租予乙方（即馬岡公司，下

同）營業或居住使用…⒉『一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儲油

槽伍台、加油機陸台、洗車機貳台、水電管線設備等與加油

站有關之一切軟硬體設施。」、「…乙方應於租賃屆滿日止

將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歸還甲方。」、

「…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

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亦及於

丙方連帶保證人（即王俊智，下同）」等語（見原審卷第27

至29頁），顯見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簽訂系爭租約之真意，

乃係彼此間透過簽訂系爭租約，因馬岡公司仍有繼續經營加

油站之需求，使王林金蓮間接占有，以取得現實交付而取得

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⒉另觀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係約定如不續約，王林金蓮應給

付馬岡公司400萬元，馬岡公司應協同王林金蓮將馬岡加油

站經營許可執照移轉予王林金蓮，馬岡公司應配合辦理移轉

手續之內容，核為加油站經營許可如何辦理移轉之約定，自

不能以之推認王林金蓮尚應以400萬元向馬岡公司購買系爭

加油站設施。

　⒊至王俊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9年度稅簡

字第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之一審審理時雖證稱：當時租約到

期後，馬岡加油站要拆屋還地回復原狀，才會與王林金蓮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議達成和解，簽訂系爭租約並公證，和解內容係將馬岡加油

站包含經營許可證及一切設施以800萬元賣給王林金蓮，讓

伊能繼續經營馬岡加油站，並重新議定租金，先將系爭建物

過戶予王林金蓮，作價400萬元，且因雙方已有共識並沒有

爭議，租賃契約書中就沒有再記載系爭建物價金400萬元；

雙方約定倘若日後沒有續約，王林金蓮再將剩下400萬元支

付給馬岡加油站，作為購買經營許可證及其他設備；系爭租

約第6條所稱400萬元係指經營許可證及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

之部分，不包括系爭建物400萬元部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

53至259頁），惟其證言與文義明確之系爭租約約定不符，

自不能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

　㈡馬岡公司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

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

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

方不得異議…」（見原審卷第29頁）。又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

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是承租人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

失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所示，兩造間系爭租約業已屆

滿而消滅，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而兩

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

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已如上述，王林金蓮

出租系爭土地、建物與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予馬岡公司，馬

岡公司就上開範圍即系爭租賃物均負有保管租賃物、維持租

賃物生產力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

項第5項所示，馬岡公司於110年9月24日點交系爭租賃物予

王林金蓮前，均負有保管系爭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狀態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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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⒊王林金蓮於102年3月4日，在系爭一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

中，陳報堪估標的物現況照片，該照片與王林金蓮所提102

年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63至76頁）相符，為上訴人所不爭

執（見原審卷第295頁），可見斯時系爭租賃物外觀未有破

壞情形。另參見王林金蓮所提出系爭租賃物遭毀損之現況照

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222至234、289至290、437至455

頁），足認王林金蓮於系爭二執行事件執行終結前即110年9

月1日即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租賃物遭毀損遭受破壞；佐以

上訴人所提原審被證9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110年9

月23日上午10時28分）【照片】…林律師好，今日施工裝門

窗。（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33分）福興：好的。…」（見

原審卷第365頁），該群組照片亦可清楚見到門窗框架放置

於牆邊，足認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先前確有遭拆毀損之

情，亦與王林金蓮所提原證12-3照片（見原審卷第447至478

頁），堪認上訴人係於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遭破壞後，才

僱工安裝一片式之簡易門，且窗框及牆面間仍有縫隙等情。

是王林金蓮主張系爭加油站設施之加油機零件、自動液位計

設備主機、配電箱及電力動力線等設備均遭拆除或剪斷，鋁

門窗、門框、電腦設備亦遭拆除、破壞，足認馬岡公司於點

交前系爭租賃物已遭破壞，無從維持保有生產力，馬岡公司

之給付顯不合債之本旨，致王林金蓮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

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之損害，則王林金蓮自可依民

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馬岡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

賠償責任，應堪採信。

　㈢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馬岡公司給付115萬1,51

4元本息，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觀諸王林金蓮所提110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1日照片（見原審

卷第437至445頁），及考之士元加油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士元公司）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第87至

93頁），為王林金蓮發現系爭租賃物遭破壞後，即於110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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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23日陸續找尋業者至系爭租賃物現場評估所提修復

報價單（見原審卷第296頁），馬岡公司亦不爭執報價單形

式上真正（見原審卷第166頁），核其等項目即為編號2至10

之內容，堪認編號2至10所示項目即為系爭租賃物受毀損之

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回復原狀之費用，即屬可

採。另編號12之自動量油器主機亦遭拆除（見原審卷第78

頁），量油器主機即為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見原審卷第52

3頁），該部分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5萬元，亦有○○公司110

年12月27日報價單可查（見原審卷第95頁）。又編號1之加

油機6組、編號13之洗車機2台於系爭一執行事件中，前經執

行法院囑託陸德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德公司）於

102年3月4日進行估價，估價認定編號1之加油機6組價格為1

2萬元、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價格為6,000元，有陸德公

司102年3月21日LSZ0000000000號函所附估價報告書及照片

（見原審卷第373至381、385至387頁），故王林金蓮就此部

分亦得請求馬岡公司賠償。至馬岡公司辯稱編號8招牌為訴

外人中油公司所有，王林金蓮不得請求云云，然如前所述，

馬岡公司既負有返還編號8招牌之義務，編號8招牌負有受損

情形，馬岡公司就此部分亦應損害賠償之責。

　⒉馬岡公司雖抗辯：編號10之鋁窗工程部分，其已裝設門窗，

王林金蓮不得請求此部分之修復費用，並提出110年9月23日

現場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351至371頁)。然損害賠償之目的

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

態」，而係「應有狀態」。再對照102年間系爭租賃物之門

窗為兩片可以開關，有當時照片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6

頁），馬岡公司僱工所裝設之門窗為一片式無法開啟，亦有

110年9月24日、111年9月12日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449至4

62頁），且為馬岡公司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505頁），足

見馬岡公司未回復為應有狀態，自不能認已填補該等損害，

王林金蓮自得請求修復費用。馬岡公司所辯，洵無足採。

　⒊另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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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賠償或回復者，並非原來之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故應

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

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本件王林金蓮主張伊就編號2至10所示項目損害之折舊應

自102年7月24日取得時開始計算，然不爭執上開項目於10

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時均已在現場，且系爭加油站設

施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

原審卷第403頁），另馬岡公司於原審辯稱：系爭加油站

設施自85年10月18日取得後，之後沒有更換設備過等語，

復為王林金蓮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4頁），則馬岡公

司抗辯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為伊於85年10月18日取

得，王林金蓮既未證明其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此等項目之

所有權時為全新品，及取得折舊性資產之當時價格，兩造

復於本院均不願囑託鑑定機關進行鑑定（見本院卷二第14

7至148頁），本院認應以前開士元公司之系爭報價單、○

○公司之報價單及德聰公司之估價單所臚列修復價格為基

準，並以馬岡公司所抗辯之時點即85年10月18日，為計算

折舊起算點為判斷依據，合先敘明。

　　⑵關於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附表編

號2至10、12所示項目之損害，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

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計算至本件損害發生之時

間，均已逾耐用年限，故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其等

殘值各如編號2至10、12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

示。

　　⑶關於編號1、13所示項目部分：依前所述，兩造於102年8

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

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則王林金蓮當時取得編號1、13

所示項目之價值分別為12萬元、6,000元（見原審卷第381

頁）。而編號1、13所示項目雖屬折舊性資產，且已耐用

年限，但王林金蓮仍可以處分或再以前開「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繼續折舊，則以12萬元、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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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並計算折舊年數8年1月又24日（自102年8月1日起至1

10年9月24日），編號1、13所示項目殘值各如編號1、13

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⑷關於編號11所示管理費部分：

　　　①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原

告準備言詞辯論之書狀，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

應具體記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第266條

第1項、第3項規定自明。是原告欲求利己之裁判，首須

具體表明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此為主張責任，而

後始生證明其主張為真實之舉證責任。倘原告就請求所

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未盡主張責任，即不能認其請求為有

理由。

　　　②王林金蓮雖主張：編號11所示管理費為編號1至10所列

項目管理費云云，惟王林金蓮僅空泛引用編號1至10所

列項目數額，未具體表明各該項目增加支出之金額為若

干，難認王林金蓮就此部分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

已為完全、具體陳述而盡其主張責任。是王林金蓮未就

此部分管理費盡主張責任，遑論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以

實其說，則其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逕按編號1至10所列項

目以6％計算管理費利潤云云，自乏所據，不應准許。

　　⑸關於編號14所示營業稅：將前開編號1至10、12、13折舊

後價格，加計營業稅百分之5，即為5萬4,834元【計算

式：（2萬2,200元＋4,692元＋6萬6,000元＋4,900元＋13

萬2,000元＋2,705元＋4萬9,500元＋7,645元＋13萬2,000

元＋6,190元＋8萬2,500元＋2萬4,928元＋19萬8,000元＋

3,837元＋4萬9,500元＋1萬5,708元＋3萬3,000元＋4萬0,

499元＋18萬4,766元＋3萬5,000元＋1,110元)×5％＝5萬

4,834元】，故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115萬1,514元

本息（計算式：109萬6,680元＋5萬4,834元＝115萬1,514

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不能准許。　

　㈣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追加請求馬岡公司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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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費用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

　⒈再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

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

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

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

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已如前述，惟系爭租賃物現場

殘留大量廢棄物，由王林金蓮以9萬元委請○○公司委請進

行清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王林金蓮提出系爭租賃物

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頁）、廢棄物清理前後照片光

碟、○○112年6月7日報價單及統一發票足參（見本院卷一

第135至139頁），足認王林金蓮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

清運費所為給付，即屬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馬岡公司

管理事務者，且該管理核屬依馬岡公司可得推知之意思所

為，有利於馬岡公司，核屬適法之無因管理，依上開規定，

王林金蓮自得請求馬岡公司償還該9萬元。另王林金蓮依無

因管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另依不當得利請求馬岡公司給

付部分，即無庸再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六、王俊智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僅需就115萬1,514元本息

部分，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逾此部分（9萬

元本息），即屬無據：

　㈠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

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

償。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未履行其返還租

賃物之義務，若為其連帶保證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而命

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連帶賠償出租人，於法並無不合（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租約約第8條雖約定：「…有關乙方金錢債務約定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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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之效力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等語（見原審卷第

29頁），惟此僅係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非連帶保證範圍之

約定，足見系爭租約未就王俊智所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範圍

特別約定，而王俊智知悉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

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卻仍願意

擔任連帶保證人，是探求當事人真意，解釋上應認馬岡公司

關於系爭租賃物所生債務即賠償王林金蓮115萬1,514元本息

部分，王俊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末王俊智雖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系爭租約終止後，

王林金蓮未受馬岡公司委任，而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

清運費所為給付之無因管理部分，已屬別一法律關係，並非

連帶保證之範圍；另無因管理係法定債之關係，本人受利益

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故王林金蓮不得另依不

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王俊智負連帶責任，則王林金蓮請求王

俊智就系爭租約終止後，其為馬岡公司所為9萬元給付之無

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自屬無據，應予駁

回。　

七、綜上所述，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

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15

萬1,5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應連帶如數給

付，並附條件為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另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

第1項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

關係，於本院追加請求馬岡公司應再給付清理費9萬元本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王林金蓮依上開連帶保證法律關

係，追加請求王俊智就馬岡公司前述應再給付9萬元本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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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連帶負給付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院判決王林

金蓮勝訴金額未逾150萬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而

告確定，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爰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

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及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均為一

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郭玄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下同】）：
編號 王林金蓮

請求項目及金額

耐用年數及

折舊計算

原判決准許金

額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 備註

Ⅰ：原審

●原審卷第394頁

Ⅱ：本院（自行計算折舊後）

1 加油機設備◎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

限（8年1月

又24日）

30萬6,500元 2萬2,200元 原審卷第3

81頁306萬5,000元

30萬6,500元

2 加油機電源 同上 4,692元 4,692元

4萬6,924元

4,692元

●工資 ✘（無庸折

舊）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3 收費亭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4,900元 4,900元

4萬9,004元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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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4 弱電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2,705元 2,705元

2萬7,047元

2,705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5 加油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7,645元 7,645元

7萬6,446元

7,645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6 油槽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6,190元 6,190元

6萬1,897元

6,190元

●工資 ✘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7 辦公室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2萬4,928元 2萬4,928元

24萬9,279元

2萬4,928元

●工資 ✘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8 橫式、直式招牌 5年、

已逾耐用年

限

3,837元 3,837元 原審卷第2

89頁
3萬8,368元

3,837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9 廁所器具、站屋電燈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1萬5,708元 1萬5,708元

15萬7,080元

1萬5,708元

●工資 ✘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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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鋁窗工程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4萬0,499元 4萬0,499元 見 原 審 卷

第433頁40萬4,944元

4萬0,499元

●工資 ✘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見 原 審 卷

第433頁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11 管理費(編號1至10加總) ✘ 8萬0,692元 0元

32萬6,898元

8萬0,692元

12 自動量油器主機即5槽50KL探棒 10年、

已逾耐用年

限

3萬5,000元 3萬5,000元

35萬元

3萬5,000元

13 人工泡沫型洗車機及相關設備

(已含稅)◎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

限（8年1月

又24日）

6,300元 1,110元 原審卷第2

17、318、

381頁6萬3,000元

6,000元

14 營業稅5％(編號1至12加總) ✘ 7萬3,028元 5萬4,834元

29萬2,160元

7萬3,028元

15 廢棄物清理費用

9萬元

9萬元

備註 115萬1,5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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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46號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德信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王俊智  


共同訴訟代
理      人  林福興律師
被上訴人即  
追加之訴原  
告          王林金蓮
訴訟代理人  王奇楨  
            黃煒迪律師
複 代理 人  田芳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其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王林金蓮（下稱王林金蓮）於原審依民國102年8月1日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民法第43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即追加被告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岡公司）、王俊智（下略稱姓名）連帶賠償伊所受後開新臺幣（下同）613萬5,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613萬5,363元本息）。嗣王林金蓮於本院就後開清理費9萬元部分，先追加依民法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176條及第179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16頁），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其9萬元，及自民事答辯二暨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嗣減縮自112年8月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0頁、卷二第249頁），另就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請求權部分，陸續撤回或捨棄依侵權行為、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432條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7、316頁、卷二第7頁），惟併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316頁），經核王林金蓮追加上開9萬元本息之請求及訴訟標的，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王林金蓮主張：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並辦理公證，由馬岡公司承租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做為加油站經營之用，約定租期自同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王俊智為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詎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竟拒不返還系爭建物及該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下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與系爭土地、建物合稱系爭租賃物），並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租賃物遭不詳之人所破壞，造成伊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及金額、合計613萬5,363元之損害，自屬可歸責於馬岡公司之不完全給付，應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王俊智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13萬5,363元本息。又上訴人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伊，反遺留大量廢棄物在現場，伊遂於112年6月7日以9萬元價格，委請訴外人○○工程設備（股）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代為清運該等廢棄物，爰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第1項規定，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9萬元本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及加油站設施為馬岡公司所出資興建，因王林金蓮未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給付400萬元，其尚未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又馬岡公司無保持系爭租賃物生產狀態之義務，且於110年5月31日已自動搬離，無庸就編號1至15所示項目，對王林金蓮負損害賠償之責。另系爭租約前言第3點以及第8條後段約定，非王俊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依據，且系爭租約為定期租賃，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王俊智無庸就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賠償責任，同負連帶保證之責。況王林金蓮未證明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時之現況為何，其中，編號1、13之項目設備，於102年3月4日鑑定之價格分別為12萬元及6,000元，歷經多年，應再予以折舊，而編號8所示招牌亦非王林金蓮所有，自無從判斷認定王林金蓮所主張損害額為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王林金蓮153萬9,890元，及加計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153萬9,890元本息），並駁回王林金蓮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述），王林金蓮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之上訴及答辯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王林金蓮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王林金蓮之答辯及追加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王林金蓮9萬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於審理中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402至405頁、本院卷二第19至22、25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王林金蓮於92年6月25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102年9月2日取得系爭建物。系爭加油站設施（如編號1至10、12所示項目）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
　㈡王林金蓮所提原證4之照片日期為102年7月22日，且與王林金蓮於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3230號拆屋交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一執行事件）中，陳報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相符。
　㈢兩造就系爭租賃物於102年8月1日經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陳毓倫公證訂立系爭租約，租期自102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 月31日止，租賃內容如原法院卷第23至29頁所示，並由王俊智擔任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㈣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屆滿後，馬岡公司就系爭租約對王林金蓮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等訴訟，經原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03號判決認定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終止，而駁回馬岡公司請求，並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64號判決、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78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
　㈤王林金蓮於108年4月2日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向執行法院聲請對上訴人為強制執行，聲請返還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經執行法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38506號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系爭二執行事件）。依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記載，司法事務官諭知於同年5月31日前自動履行完畢，債務人（即上訴人，下同）應屆期請債權人（即王林金蓮，下同）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系爭二執行事件於同年9月24日，經執行法院點交系爭租賃物（除洗車機2台）予王林金蓮，另於同年11月18日由馬岡公司領取油槽遺留油品，放棄剩餘部分之所有權而終結。
　㈥編號1、12所示項目因生產年代過久且已附合於加油機設備內，已無此料材；編號13所示洗車機2台之物品業已失竊，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倘有理由時），不再適用民法第213條規定。倘王林金蓮請求有理由時，關於原審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之賠償金額為6,000元。
　㈦上訴人均於111年1月28日收受民事起訴狀繕本。
　　以上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並有102年8月1日公證書、系爭租約、原法院送達證書、前案確定判決、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102年7月22日租賃當時照片、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原證4之拍攝照片光碟、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足證(見原審卷第23至76、131、137、177至179、203、217、219、265至267、289至290、402至403、437至478頁)，應堪信為真正，上開事實，本院均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⒈參見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見原審卷第219頁），足認執行法院已將該執行事件所示不動產點交予王林金蓮接管。又系爭租約為雙方因應系爭一執行事件，對於王林金蓮所經營之加油站設施拆除返還土地事宜於執行程序同意互為讓步達成和解，有系爭租約前言第二、三項可參（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且參照系爭租約第1條、第7條第1項、第4項、第8條分別約定：「…甲方（即王林金蓮，下同）將其『所有』之下列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出租予乙方（即馬岡公司，下同）營業或居住使用…⒉『一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儲油槽伍台、加油機陸台、洗車機貳台、水電管線設備等與加油站有關之一切軟硬體設施。」、「…乙方應於租賃屆滿日止將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歸還甲方。」、「…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即王俊智，下同）」等語（見原審卷第27至29頁），顯見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簽訂系爭租約之真意，乃係彼此間透過簽訂系爭租約，因馬岡公司仍有繼續經營加油站之需求，使王林金蓮間接占有，以取得現實交付而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⒉另觀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係約定如不續約，王林金蓮應給付馬岡公司400萬元，馬岡公司應協同王林金蓮將馬岡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移轉予王林金蓮，馬岡公司應配合辦理移轉手續之內容，核為加油站經營許可如何辦理移轉之約定，自不能以之推認王林金蓮尚應以400萬元向馬岡公司購買系爭加油站設施。
　⒊至王俊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9年度稅簡字第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之一審審理時雖證稱：當時租約到期後，馬岡加油站要拆屋還地回復原狀，才會與王林金蓮協議達成和解，簽訂系爭租約並公證，和解內容係將馬岡加油站包含經營許可證及一切設施以800萬元賣給王林金蓮，讓伊能繼續經營馬岡加油站，並重新議定租金，先將系爭建物過戶予王林金蓮，作價400萬元，且因雙方已有共識並沒有爭議，租賃契約書中就沒有再記載系爭建物價金400萬元；雙方約定倘若日後沒有續約，王林金蓮再將剩下400萬元支付給馬岡加油站，作為購買經營許可證及其他設備；系爭租約第6條所稱400萬元係指經營許可證及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之部分，不包括系爭建物400萬元部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9頁），惟其證言與文義明確之系爭租約約定不符，自不能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
　㈡馬岡公司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見原審卷第29頁）。又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是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所示，兩造間系爭租約業已屆滿而消滅，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而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已如上述，王林金蓮出租系爭土地、建物與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予馬岡公司，馬岡公司就上開範圍即系爭租賃物均負有保管租賃物、維持租賃物生產力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5項所示，馬岡公司於110年9月24日點交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前，均負有保管系爭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狀態之義務。
　⒊王林金蓮於102年3月4日，在系爭一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陳報堪估標的物現況照片，該照片與王林金蓮所提102年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63至76頁）相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5頁），可見斯時系爭租賃物外觀未有破壞情形。另參見王林金蓮所提出系爭租賃物遭毀損之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222至234、289至290、437至455頁），足認王林金蓮於系爭二執行事件執行終結前即110年9月1日即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租賃物遭毀損遭受破壞；佐以上訴人所提原審被證9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28分）【照片】…林律師好，今日施工裝門窗。（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33分）福興：好的。…」（見原審卷第365頁），該群組照片亦可清楚見到門窗框架放置於牆邊，足認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先前確有遭拆毀損之情，亦與王林金蓮所提原證12-3照片（見原審卷第447至478頁），堪認上訴人係於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遭破壞後，才僱工安裝一片式之簡易門，且窗框及牆面間仍有縫隙等情。是王林金蓮主張系爭加油站設施之加油機零件、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配電箱及電力動力線等設備均遭拆除或剪斷，鋁門窗、門框、電腦設備亦遭拆除、破壞，足認馬岡公司於點交前系爭租賃物已遭破壞，無從維持保有生產力，馬岡公司之給付顯不合債之本旨，致王林金蓮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之損害，則王林金蓮自可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馬岡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堪採信。
　㈢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馬岡公司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觀諸王林金蓮所提110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1日照片（見原審卷第437至445頁），及考之士元加油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士元公司）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為王林金蓮發現系爭租賃物遭破壞後，即於110年6月15日、23日陸續找尋業者至系爭租賃物現場評估所提修復報價單（見原審卷第296頁），馬岡公司亦不爭執報價單形式上真正（見原審卷第166頁），核其等項目即為編號2至10之內容，堪認編號2至10所示項目即為系爭租賃物受毀損之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回復原狀之費用，即屬可採。另編號12之自動量油器主機亦遭拆除（見原審卷第78頁），量油器主機即為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見原審卷第523頁），該部分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5萬元，亦有○○公司110年12月27日報價單可查（見原審卷第95頁）。又編號1之加油機6組、編號13之洗車機2台於系爭一執行事件中，前經執行法院囑託陸德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德公司）於102年3月4日進行估價，估價認定編號1之加油機6組價格為12萬元、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價格為6,000元，有陸德公司102年3月21日LSZ0000000000號函所附估價報告書及照片（見原審卷第373至381、385至387頁），故王林金蓮就此部分亦得請求馬岡公司賠償。至馬岡公司辯稱編號8招牌為訴外人中油公司所有，王林金蓮不得請求云云，然如前所述，馬岡公司既負有返還編號8招牌之義務，編號8招牌負有受損情形，馬岡公司就此部分亦應損害賠償之責。
　⒉馬岡公司雖抗辯：編號10之鋁窗工程部分，其已裝設門窗，王林金蓮不得請求此部分之修復費用，並提出110年9月23日現場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351至371頁)。然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再對照102年間系爭租賃物之門窗為兩片可以開關，有當時照片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6頁），馬岡公司僱工所裝設之門窗為一片式無法開啟，亦有110年9月24日、111年9月12日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449至462頁），且為馬岡公司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505頁），足見馬岡公司未回復為應有狀態，自不能認已填補該等損害，王林金蓮自得請求修復費用。馬岡公司所辯，洵無足採。
　⒊另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債務人所應賠償或回復者，並非原來之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故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本件王林金蓮主張伊就編號2至10所示項目損害之折舊應自102年7月24日取得時開始計算，然不爭執上開項目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時均已在現場，且系爭加油站設施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第403頁），另馬岡公司於原審辯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自85年10月18日取得後，之後沒有更換設備過等語，復為王林金蓮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4頁），則馬岡公司抗辯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為伊於85年10月18日取得，王林金蓮既未證明其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此等項目之所有權時為全新品，及取得折舊性資產之當時價格，兩造復於本院均不願囑託鑑定機關進行鑑定（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48頁），本院認應以前開士元公司之系爭報價單、○○公司之報價單及德聰公司之估價單所臚列修復價格為基準，並以馬岡公司所抗辯之時點即85年10月18日，為計算折舊起算點為判斷依據，合先敘明。
　　⑵關於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附表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之損害，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計算至本件損害發生之時間，均已逾耐用年限，故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其等殘值各如編號2至10、12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⑶關於編號1、13所示項目部分：依前所述，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則王林金蓮當時取得編號1、13所示項目之價值分別為12萬元、6,000元（見原審卷第381頁）。而編號1、13所示項目雖屬折舊性資產，且已耐用年限，但王林金蓮仍可以處分或再以前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繼續折舊，則以12萬元、6,000元，並計算折舊年數8年1月又24日（自102年8月1日起至110年9月24日），編號1、13所示項目殘值各如編號1、13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⑷關於編號11所示管理費部分：
　　　①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原告準備言詞辯論之書狀，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應具體記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自明。是原告欲求利己之裁判，首須具體表明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此為主張責任，而後始生證明其主張為真實之舉證責任。倘原告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未盡主張責任，即不能認其請求為有理由。
　　　②王林金蓮雖主張：編號11所示管理費為編號1至10所列項目管理費云云，惟王林金蓮僅空泛引用編號1至10所列項目數額，未具體表明各該項目增加支出之金額為若干，難認王林金蓮就此部分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已為完全、具體陳述而盡其主張責任。是王林金蓮未就此部分管理費盡主張責任，遑論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則其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逕按編號1至10所列項目以6％計算管理費利潤云云，自乏所據，不應准許。
　　⑸關於編號14所示營業稅：將前開編號1至10、12、13折舊後價格，加計營業稅百分之5，即為5萬4,834元【計算式：（2萬2,200元＋4,692元＋6萬6,000元＋4,900元＋13萬2,000元＋2,705元＋4萬9,500元＋7,645元＋13萬2,000元＋6,190元＋8萬2,500元＋2萬4,928元＋19萬8,000元＋3,837元＋4萬9,500元＋1萬5,708元＋3萬3,000元＋4萬0,499元＋18萬4,766元＋3萬5,000元＋1,110元)×5％＝5萬4,834元】，故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115萬1,514元本息（計算式：109萬6,680元＋5萬4,834元＝115萬1,5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不能准許。　
　㈣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追加請求馬岡公司給付廢棄物清理費用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
　⒈再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已如前述，惟系爭租賃物現場殘留大量廢棄物，由王林金蓮以9萬元委請○○公司委請進行清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王林金蓮提出系爭租賃物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頁）、廢棄物清理前後照片光碟、○○112年6月7日報價單及統一發票足參（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9頁），足認王林金蓮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即屬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馬岡公司管理事務者，且該管理核屬依馬岡公司可得推知之意思所為，有利於馬岡公司，核屬適法之無因管理，依上開規定，王林金蓮自得請求馬岡公司償還該9萬元。另王林金蓮依無因管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另依不當得利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部分，即無庸再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六、王俊智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僅需就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逾此部分（9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㈠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未履行其返還租賃物之義務，若為其連帶保證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而命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連帶賠償出租人，於法並無不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租約約第8條雖約定：「…有關乙方金錢債務約定逕受強制執行之效力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9頁），惟此僅係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非連帶保證範圍之約定，足見系爭租約未就王俊智所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範圍特別約定，而王俊智知悉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卻仍願意擔任連帶保證人，是探求當事人真意，解釋上應認馬岡公司關於系爭租賃物所生債務即賠償王林金蓮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王俊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末王俊智雖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系爭租約終止後，王林金蓮未受馬岡公司委任，而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之無因管理部分，已屬別一法律關係，並非連帶保證之範圍；另無因管理係法定債之關係，本人受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故王林金蓮不得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王俊智負連帶責任，則王林金蓮請求王俊智就系爭租約終止後，其為馬岡公司所為9萬元給付之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應連帶如數給付，並附條件為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另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於本院追加請求馬岡公司應再給付清理費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王林金蓮依上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追加請求王俊智就馬岡公司前述應再給付9萬元本息部分連帶負給付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院判決王林金蓮勝訴金額未逾150萬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而告確定，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爰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及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郭玄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下同】）：
		編號

		王林金蓮
請求項目及金額

		耐用年數及折舊計算

		原判決准許金額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

		備註



		


		Ⅰ：原審
●原審卷第394頁

		


		


		


		




		


		Ⅱ：本院（自行計算折舊後）

		


		


		


		




		1

		加油機設備◎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30萬6,500元

		2萬2,2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306萬5,000元

		


		


		


		




		


		30萬6,500元

		


		


		


		




		2

		加油機電源

		同上

		4,692元

		4,692元

		




		


		4萬6,924元

		


		


		


		




		


		4,692元

		


		


		


		




		


		●工資

		✘（無庸折舊）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3

		收費亭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900元

		4,900元

		




		


		4萬9,004元

		


		


		


		




		


		4,900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4

		弱電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705元

		2,705元

		




		


		2萬7,047元

		


		


		


		




		


		2,705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5

		加油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7,645元

		7,645元

		




		


		7萬6,446元

		


		


		


		




		


		7,645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6

		油槽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6,190元

		6,190元

		




		


		6萬1,897元

		


		


		


		




		


		6,190元

		


		


		


		




		


		●工資

		✘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7

		辦公室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萬4,928元

		2萬4,928元

		




		


		24萬9,279元

		


		


		


		




		


		2萬4,928元

		


		


		


		




		


		●工資

		✘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8

		橫式、直式招牌

		5年、
已逾耐用年限

		3,837元

		3,837元

		原審卷第289頁



		


		3萬8,368元

		


		


		


		




		


		3,837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9

		廁所器具、站屋電燈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1萬5,708元

		1萬5,708元

		




		


		15萬7,080元

		


		


		


		




		


		1萬5,708元

		


		


		


		




		


		●工資

		✘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10

		鋁窗工程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萬0,499元

		4萬0,499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40萬4,944元

		


		


		


		




		


		4萬0,499元

		


		


		


		




		


		●工資

		✘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11

		管理費(編號1至10加總)

		✘

		8萬0,692元

		0元

		




		


		32萬6,898元

		


		


		


		




		


		8萬0,692元

		


		


		


		




		12

		自動量油器主機即5槽50KL探棒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3萬5,000元

		3萬5,000元

		




		


		35萬元

		


		


		


		




		


		3萬5,000元

		


		


		


		




		13

		人工泡沫型洗車機及相關設備(已含稅)◎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6,300元

		1,110元



		原審卷第217、318、381頁



		


		6萬3,000元

		


		


		


		




		


		6,000元

		


		


		


		




		14

		營業稅5％(編號1至12加總)

		✘

		7萬3,028元

		5萬4,834元



		




		


		29萬2,160元

		


		


		


		




		


		7萬3,028元

		


		


		


		




		15

		廢棄物清理費用
9萬元

		


		


		9萬元

		




		備註

		


		


		


		115萬1,514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46號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德信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王俊智  

共同訴訟代
理      人  林福興律師
被上訴人即  
追加之訴原  
告          王林金蓮
訴訟代理人  王奇楨  
            黃煒迪律師
複 代理 人  田芳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
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11
5萬1,514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
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萬元
，及自民國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
分之一，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馬岡
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其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
    王林金蓮（下稱王林金蓮）於原審依民國102年8月1日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民法第432條第2項、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即追加被告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岡公司）、王
    俊智（下略稱姓名）連帶賠償伊所受後開新臺幣（下同）61
    3萬5,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613萬5,363元本
    息）。嗣王林金蓮於本院就後開清理費9萬元部分，先追加
    依民法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
    證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176條及第179條第1項規定（見本
    院卷一第316頁），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其9萬元，及自民
    事答辯二暨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嗣減縮自112年8月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9萬元本
    息，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0頁、卷二第249頁），另就請求
    上訴人連帶賠償之請求權部分，陸續撤回或捨棄依侵權行為
    、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432條之請求（見本院
    卷一第227、316頁、卷二第7頁），惟併追加依民法第227條
    、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
    316頁），經核王林金蓮追加上開9萬元本息之請求及訴訟標
    的，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王林金蓮主張：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並辦理
    公證，由馬岡公司承租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
    同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做為加油站經營之用
    ，約定租期自同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王俊智為
    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詎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竟
    拒不返還系爭建物及該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下稱系爭加油
    站設施，與系爭土地、建物合稱系爭租賃物），並違反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租賃物遭不詳之人所破壞，造成
    伊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及金
    額、合計613萬5,363元之損害，自屬可歸責於馬岡公司之不
    完全給付，應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法律關係，負損
    害賠償責任，而王俊智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
    民法第740條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連帶給
    付613萬5,363元本息。又上訴人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
    狀並返還予伊，反遺留大量廢棄物在現場，伊遂於112年6月
    7日以9萬元價格，委請訴外人○○工程設備（股）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代為清運該等廢棄物，爰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
    176條第1項、第179條第1項規定，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再連
    帶給付9萬元本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及加油站設施為馬岡公司所出資興建
    ，因王林金蓮未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給付400萬元，
    其尚未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又馬岡公司無保持系
    爭租賃物生產狀態之義務，且於110年5月31日已自動搬離，
    無庸就編號1至15所示項目，對王林金蓮負損害賠償之責。
    另系爭租約前言第3點以及第8條後段約定，非王俊智應負連
    帶保證責任之依據，且系爭租約為定期租賃，依系爭租約第
    8條約定，王俊智無庸就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賠償
    責任，同負連帶保證之責。況王林金蓮未證明系爭租賃物點
    交返還時之現況為何，其中，編號1、13之項目設備，於102
    年3月4日鑑定之價格分別為12萬元及6,000元，歷經多年，
    應再予以折舊，而編號8所示招牌亦非王林金蓮所有，自無
    從判斷認定王林金蓮所主張損害額為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王林金蓮153萬9,890元，及加計
    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下稱153萬9,890元本息），並駁回王林金蓮其餘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
    述），王林金蓮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之上訴及答辯
    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王林金蓮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王林金
    蓮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王林金蓮之答辯及追加聲明
    ：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王林金蓮9萬元，及自1
    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9
    萬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於審理中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402至405頁、本院卷
    二第19至22、25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減文句或依
    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王林金蓮於92年6月25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102年9月2日取
    得系爭建物。系爭加油站設施（如編號1至10、12所示項目
    ）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
　㈡王林金蓮所提原證4之照片日期為102年7月22日，且與王林金
    蓮於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3
    230號拆屋交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一執行事件）中，陳報
    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相符。
　㈢兩造就系爭租賃物於102年8月1日經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陳
    毓倫公證訂立系爭租約，租期自102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 
    月31日止，租賃內容如原法院卷第23至29頁所示，並由王俊
    智擔任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㈣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屆滿後，馬岡公司就系爭租約對王
    林金蓮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等訴訟，經原法院以108年度
    重訴字第303號判決認定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終止，而
    駁回馬岡公司請求，並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64號判決
    、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78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下
    合稱前案確定判決）。
　㈤王林金蓮於108年4月2日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向執行法院
    聲請對上訴人為強制執行，聲請返還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
    ，經執行法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38506號遷讓房屋強制執行
    事件受理（下稱系爭二執行事件）。依110年4月15日執行筆
    錄記載，司法事務官諭知於同年5月31日前自動履行完畢，
    債務人（即上訴人，下同）應屆期請債權人（即王林金蓮，
    下同）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系爭二執行事件於同年9月24
    日，經執行法院點交系爭租賃物（除洗車機2台）予王林金
    蓮，另於同年11月18日由馬岡公司領取油槽遺留油品，放棄
    剩餘部分之所有權而終結。
　㈥編號1、12所示項目因生產年代過久且已附合於加油機設備內
    ，已無此料材；編號13所示洗車機2台之物品業已失竊，王
    林金蓮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倘有理由時），不再適用
    民法第213條規定。倘王林金蓮請求有理由時，關於原審附
    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之賠償金額為6,000元。
　㈦上訴人均於111年1月28日收受民事起訴狀繕本。
　　以上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並有102年8月1日公證書、系爭
    租約、原法院送達證書、前案確定判決、民事聲請強制執行
    狀、102年7月22日租賃當時照片、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原證4之拍攝照片光碟、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法院1
    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110年4
    月15日執行筆錄足證(見原審卷第23至76、131、137、177至
    179、203、217、219、265至267、289至290、402至403、43
    7至478頁)，應堪信為真正，上開事實，本院均採為判決之
    基礎。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
    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⒈參見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
    告（見原審卷第219頁），足認執行法院已將該執行事件所
    示不動產點交予王林金蓮接管。又系爭租約為雙方因應系爭
    一執行事件，對於王林金蓮所經營之加油站設施拆除返還土
    地事宜於執行程序同意互為讓步達成和解，有系爭租約前言
    第二、三項可參（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且參照系爭租約
    第1條、第7條第1項、第4項、第8條分別約定：「…甲方（即
    王林金蓮，下同）將其『所有』之下列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
    油站所附一切設施』，出租予乙方（即馬岡公司，下同）營
    業或居住使用…⒉『一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儲油槽伍台、加
    油機陸台、洗車機貳台、水電管線設備等與加油站有關之一
    切軟硬體設施。」、「…乙方應於租賃屆滿日止將土地及前
    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歸還甲方。」、「…乙方不得
    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
    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
    （即王俊智，下同）」等語（見原審卷第27至29頁），顯見
    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簽訂系爭租約之真意，乃係彼此間透過
    簽訂系爭租約，因馬岡公司仍有繼續經營加油站之需求，使
    王林金蓮間接占有，以取得現實交付而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
    之所有權。
　⒉另觀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係約定如不續約，王林金蓮應給
    付馬岡公司400萬元，馬岡公司應協同王林金蓮將馬岡加油
    站經營許可執照移轉予王林金蓮，馬岡公司應配合辦理移轉
    手續之內容，核為加油站經營許可如何辦理移轉之約定，自
    不能以之推認王林金蓮尚應以400萬元向馬岡公司購買系爭
    加油站設施。
　⒊至王俊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9年度稅簡字
    第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之一審審理時雖證稱：當時租約到期
    後，馬岡加油站要拆屋還地回復原狀，才會與王林金蓮協議
    達成和解，簽訂系爭租約並公證，和解內容係將馬岡加油站
    包含經營許可證及一切設施以800萬元賣給王林金蓮，讓伊
    能繼續經營馬岡加油站，並重新議定租金，先將系爭建物過
    戶予王林金蓮，作價400萬元，且因雙方已有共識並沒有爭
    議，租賃契約書中就沒有再記載系爭建物價金400萬元；雙
    方約定倘若日後沒有續約，王林金蓮再將剩下400萬元支付
    給馬岡加油站，作為購買經營許可證及其他設備；系爭租約
    第6條所稱400萬元係指經營許可證及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之
    部分，不包括系爭建物400萬元部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53
    至259頁），惟其證言與文義明確之系爭租約約定不符，自
    不能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
　㈡馬岡公司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
    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
    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
    不得異議…」（見原審卷第29頁）。又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226條第1項分別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
    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
    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是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
    ，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所示，兩造間系爭租約業已屆滿
    而消滅，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而兩造
    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
    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已如上述，王林金蓮出
    租系爭土地、建物與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予馬岡公司，馬岡
    公司就上開範圍即系爭租賃物均負有保管租賃物、維持租賃
    物生產力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
    第5項所示，馬岡公司於110年9月24日點交系爭租賃物予王
    林金蓮前，均負有保管系爭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狀態之義務
    。
　⒊王林金蓮於102年3月4日，在系爭一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
    陳報堪估標的物現況照片，該照片與王林金蓮所提102年現
    場照片（見原審卷第63至76頁）相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原審卷第295頁），可見斯時系爭租賃物外觀未有破壞情
    形。另參見王林金蓮所提出系爭租賃物遭毀損之現況照片（
    見原審卷第77至86、222至234、289至290、437至455頁），
    足認王林金蓮於系爭二執行事件執行終結前即110年9月1日
    即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租賃物遭毀損遭受破壞；佐以上訴人
    所提原審被證9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110年9月23日上
    午10時28分）【照片】…林律師好，今日施工裝門窗。（110
    年9月23日上午10時33分）福興：好的。…」（見原審卷第36
    5頁），該群組照片亦可清楚見到門窗框架放置於牆邊，足
    認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先前確有遭拆毀損之情，亦與王林
    金蓮所提原證12-3照片（見原審卷第447至478頁），堪認上
    訴人係於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遭破壞後，才僱工安裝一片
    式之簡易門，且窗框及牆面間仍有縫隙等情。是王林金蓮主
    張系爭加油站設施之加油機零件、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配
    電箱及電力動力線等設備均遭拆除或剪斷，鋁門窗、門框、
    電腦設備亦遭拆除、破壞，足認馬岡公司於點交前系爭租賃
    物已遭破壞，無從維持保有生產力，馬岡公司之給付顯不合
    債之本旨，致王林金蓮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
    所示各編號項目之損害，則王林金蓮自可依民法第227條第2
    項規定，請求馬岡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應
    堪採信。
　㈢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馬岡公司給付115萬1,514
    元本息，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觀諸王林金蓮所提110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1日照片（見原審
    卷第437至445頁），及考之士元加油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士元公司）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第87至
    93頁），為王林金蓮發現系爭租賃物遭破壞後，即於110年6
    月15日、23日陸續找尋業者至系爭租賃物現場評估所提修復
    報價單（見原審卷第296頁），馬岡公司亦不爭執報價單形
    式上真正（見原審卷第166頁），核其等項目即為編號2至10
    之內容，堪認編號2至10所示項目即為系爭租賃物受毀損之
    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回復原狀之費用，即屬可
    採。另編號12之自動量油器主機亦遭拆除（見原審卷第78頁
    ），量油器主機即為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見原審卷第523
    頁），該部分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5萬元，亦有○○公司110年1
    2月27日報價單可查（見原審卷第95頁）。又編號1之加油機
    6組、編號13之洗車機2台於系爭一執行事件中，前經執行法
    院囑託陸德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德公司）於102
    年3月4日進行估價，估價認定編號1之加油機6組價格為12萬
    元、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價格為6,000元，有陸德公司10
    2年3月21日LSZ0000000000號函所附估價報告書及照片（見
    原審卷第373至381、385至387頁），故王林金蓮就此部分亦
    得請求馬岡公司賠償。至馬岡公司辯稱編號8招牌為訴外人
    中油公司所有，王林金蓮不得請求云云，然如前所述，馬岡
    公司既負有返還編號8招牌之義務，編號8招牌負有受損情形
    ，馬岡公司就此部分亦應損害賠償之責。
　⒉馬岡公司雖抗辯：編號10之鋁窗工程部分，其已裝設門窗，
    王林金蓮不得請求此部分之修復費用，並提出110年9月23日
    現場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351至371頁)。然損害賠償之目的
    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
    ，而係「應有狀態」。再對照102年間系爭租賃物之門窗為
    兩片可以開關，有當時照片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6頁），
    馬岡公司僱工所裝設之門窗為一片式無法開啟，亦有110年9
    月24日、111年9月12日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449至462頁）
    ，且為馬岡公司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505頁），足見馬岡
    公司未回復為應有狀態，自不能認已填補該等損害，王林金
    蓮自得請求修復費用。馬岡公司所辯，洵無足採。
　⒊另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債務人
    所應賠償或回復者，並非原來之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故應
    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
    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本件王林金蓮主張伊就編號2至10所示項目損害之折舊應自
      102年7月24日取得時開始計算，然不爭執上開項目於102
      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時均已在現場，且系爭加油站設施
      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原
      審卷第403頁），另馬岡公司於原審辯稱：系爭加油站設
      施自85年10月18日取得後，之後沒有更換設備過等語，復
      為王林金蓮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4頁），則馬岡公司
      抗辯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為伊於85年10月18日取得，
      王林金蓮既未證明其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此等項目之所有
      權時為全新品，及取得折舊性資產之當時價格，兩造復於
      本院均不願囑託鑑定機關進行鑑定（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
      48頁），本院認應以前開士元公司之系爭報價單、○○公司
      之報價單及德聰公司之估價單所臚列修復價格為基準，並
      以馬岡公司所抗辯之時點即85年10月18日，為計算折舊起
      算點為判斷依據，合先敘明。
　　⑵關於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附表編號
      2至10、12所示項目之損害，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計算至本件損害發生之時間
      ，均已逾耐用年限，故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其等殘
      值各如編號2至10、12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⑶關於編號1、13所示項目部分：依前所述，兩造於102年8月
      1日簽訂系爭租約，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
      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則王林金蓮當時取得編號1、13所
      示項目之價值分別為12萬元、6,000元（見原審卷第381頁
      ）。而編號1、13所示項目雖屬折舊性資產，且已耐用年
      限，但王林金蓮仍可以處分或再以前開「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所定耐用年數繼續折舊，則以12萬元、6,000元，
      並計算折舊年數8年1月又24日（自102年8月1日起至110年
      9月24日），編號1、13所示項目殘值各如編號1、13之「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⑷關於編號11所示管理費部分：
　　　①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原
        告準備言詞辯論之書狀，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
        應具體記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第266條
        第1項、第3項規定自明。是原告欲求利己之裁判，首須
        具體表明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此為主張責任，而
        後始生證明其主張為真實之舉證責任。倘原告就請求所
        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未盡主張責任，即不能認其請求為有
        理由。
　　　②王林金蓮雖主張：編號11所示管理費為編號1至10所列項
        目管理費云云，惟王林金蓮僅空泛引用編號1至10所列
        項目數額，未具體表明各該項目增加支出之金額為若干
        ，難認王林金蓮就此部分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已
        為完全、具體陳述而盡其主張責任。是王林金蓮未就此
        部分管理費盡主張責任，遑論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以實
        其說，則其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逕按編號1至10所列項目
        以6％計算管理費利潤云云，自乏所據，不應准許。
　　⑸關於編號14所示營業稅：將前開編號1至10、12、13折舊後
      價格，加計營業稅百分之5，即為5萬4,834元【計算式：
      （2萬2,200元＋4,692元＋6萬6,000元＋4,900元＋13萬2,000
      元＋2,705元＋4萬9,500元＋7,645元＋13萬2,000元＋6,190元＋
      8萬2,500元＋2萬4,928元＋19萬8,000元＋3,837元＋4萬9,500
      元＋1萬5,708元＋3萬3,000元＋4萬0,499元＋18萬4,766元＋3
      萬5,000元＋1,110元)×5％＝5萬4,834元】，故王林金蓮請求
      馬岡公司賠償115萬1,514元本息（計算式：109萬6,680元
      ＋5萬4,834元＝115萬1,5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不能准許。　
　㈣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追加請求馬岡公司給付
    廢棄物清理費用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
　⒈再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
    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
    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
    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
    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已如前述，惟系爭租賃物現場
    殘留大量廢棄物，由王林金蓮以9萬元委請○○公司委請進行
    清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王林金蓮提出系爭租賃物現
    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頁）、廢棄物清理前後照片光碟
    、○○112年6月7日報價單及統一發票足參（見本院卷一第135
    至139頁），足認王林金蓮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
    所為給付，即屬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馬岡公司管理事
    務者，且該管理核屬依馬岡公司可得推知之意思所為，有利
    於馬岡公司，核屬適法之無因管理，依上開規定，王林金蓮
    自得請求馬岡公司償還該9萬元。另王林金蓮依無因管理請
    求，既有理由，則其另依不當得利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部分，
    即無庸再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六、王俊智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僅需就115萬1,514元本息
    部分，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逾此部分（9萬
    元本息），即屬無據：
　㈠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
    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
    償。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未履行其返還租
    賃物之義務，若為其連帶保證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而命
    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連帶賠償出租人，於法並無不合（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租約約第8條雖約定：「…有關乙方金錢債務約定逕受強
    制執行之效力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9
    頁），惟此僅係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非連帶保證範圍之約
    定，足見系爭租約未就王俊智所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範圍特
    別約定，而王俊智知悉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
    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卻仍願意擔
    任連帶保證人，是探求當事人真意，解釋上應認馬岡公司關
    於系爭租賃物所生債務即賠償王林金蓮115萬1,514元本息部
    分，王俊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末王俊智雖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系爭租約終止後，
    王林金蓮未受馬岡公司委任，而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
    清運費所為給付之無因管理部分，已屬別一法律關係，並非
    連帶保證之範圍；另無因管理係法定債之關係，本人受利益
    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故王林金蓮不得另依不
    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王俊智負連帶責任，則王林金蓮請求王
    俊智就系爭租約終止後，其為馬岡公司所為9萬元給付之無
    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自屬無據，應予駁
    回。　
七、綜上所述，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
    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15
    萬1,5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應連帶如數給付
    ，並附條件為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另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
    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
    於本院追加請求馬岡公司應再給付清理費9萬元本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王林金蓮依上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追加
    請求王俊智就馬岡公司前述應再給付9萬元本息部分連帶負
    給付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院判決王林金蓮勝訴
    金額未逾150萬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而告確定，
    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爰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
    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及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均為一
    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郭玄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下同】）：
編號 王林金蓮 請求項目及金額 耐用年數及折舊計算 原判決准許金額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 備註  Ⅰ：原審 ●原審卷第394頁      Ⅱ：本院（自行計算折舊後）     1 加油機設備◎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30萬6,500元 2萬2,2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306萬5,000元      30萬6,500元     2 加油機電源 同上 4,692元 4,692元   4萬6,924元      4,692元      ●工資 ✘（無庸折舊）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3 收費亭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900元 4,900元   4萬9,004元      4,900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4 弱電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705元 2,705元   2萬7,047元      2,705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5 加油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7,645元 7,645元   7萬6,446元      7,645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6 油槽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6,190元 6,190元   6萬1,897元      6,190元      ●工資 ✘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7 辦公室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萬4,928元 2萬4,928元   24萬9,279元      2萬4,928元      ●工資 ✘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8 橫式、直式招牌 5年、 已逾耐用年限 3,837元 3,837元 原審卷第289頁  3萬8,368元      3,837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9 廁所器具、站屋電燈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1萬5,708元 1萬5,708元   15萬7,080元      1萬5,708元      ●工資 ✘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10 鋁窗工程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萬0,499元 4萬0,499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40萬4,944元      4萬0,499元      ●工資 ✘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11 管理費(編號1至10加總) ✘ 8萬0,692元 0元   32萬6,898元      8萬0,692元     12 自動量油器主機即5槽50KL探棒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3萬5,000元 3萬5,000元   35萬元      3萬5,000元     13 人工泡沫型洗車機及相關設備(已含稅)◎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6,300元 1,110元  原審卷第217、318、381頁  6萬3,000元      6,000元     14 營業稅5％(編號1至12加總) ✘ 7萬3,028元 5萬4,834元    29萬2,160元      7萬3,028元     15 廢棄物清理費用 9萬元   9萬元  備註    115萬1,514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46號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德信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王俊智  


共同訴訟代
理      人  林福興律師
被上訴人即  
追加之訴原  
告          王林金蓮
訴訟代理人  王奇楨  
            黃煒迪律師
複 代理 人  田芳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其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王林金蓮（下稱王林金蓮）於原審依民國102年8月1日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民法第43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即追加被告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岡公司）、王俊智（下略稱姓名）連帶賠償伊所受後開新臺幣（下同）613萬5,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613萬5,363元本息）。嗣王林金蓮於本院就後開清理費9萬元部分，先追加依民法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176條及第179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16頁），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其9萬元，及自民事答辯二暨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嗣減縮自112年8月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0頁、卷二第249頁），另就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請求權部分，陸續撤回或捨棄依侵權行為、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432條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7、316頁、卷二第7頁），惟併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316頁），經核王林金蓮追加上開9萬元本息之請求及訴訟標的，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王林金蓮主張：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並辦理公證，由馬岡公司承租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做為加油站經營之用，約定租期自同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王俊智為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詎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竟拒不返還系爭建物及該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下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與系爭土地、建物合稱系爭租賃物），並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租賃物遭不詳之人所破壞，造成伊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及金額、合計613萬5,363元之損害，自屬可歸責於馬岡公司之不完全給付，應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王俊智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13萬5,363元本息。又上訴人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伊，反遺留大量廢棄物在現場，伊遂於112年6月7日以9萬元價格，委請訴外人○○工程設備（股）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代為清運該等廢棄物，爰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第1項規定，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9萬元本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及加油站設施為馬岡公司所出資興建，因王林金蓮未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給付400萬元，其尚未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又馬岡公司無保持系爭租賃物生產狀態之義務，且於110年5月31日已自動搬離，無庸就編號1至15所示項目，對王林金蓮負損害賠償之責。另系爭租約前言第3點以及第8條後段約定，非王俊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依據，且系爭租約為定期租賃，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王俊智無庸就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賠償責任，同負連帶保證之責。況王林金蓮未證明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時之現況為何，其中，編號1、13之項目設備，於102年3月4日鑑定之價格分別為12萬元及6,000元，歷經多年，應再予以折舊，而編號8所示招牌亦非王林金蓮所有，自無從判斷認定王林金蓮所主張損害額為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王林金蓮153萬9,890元，及加計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153萬9,890元本息），並駁回王林金蓮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述），王林金蓮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之上訴及答辯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王林金蓮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王林金蓮之答辯及追加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王林金蓮9萬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於審理中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402至405頁、本院卷二第19至22、25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王林金蓮於92年6月25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102年9月2日取得系爭建物。系爭加油站設施（如編號1至10、12所示項目）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
　㈡王林金蓮所提原證4之照片日期為102年7月22日，且與王林金蓮於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3230號拆屋交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一執行事件）中，陳報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相符。
　㈢兩造就系爭租賃物於102年8月1日經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陳毓倫公證訂立系爭租約，租期自102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 月31日止，租賃內容如原法院卷第23至29頁所示，並由王俊智擔任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㈣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屆滿後，馬岡公司就系爭租約對王林金蓮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等訴訟，經原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03號判決認定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終止，而駁回馬岡公司請求，並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64號判決、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78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
　㈤王林金蓮於108年4月2日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向執行法院聲請對上訴人為強制執行，聲請返還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經執行法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38506號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系爭二執行事件）。依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記載，司法事務官諭知於同年5月31日前自動履行完畢，債務人（即上訴人，下同）應屆期請債權人（即王林金蓮，下同）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系爭二執行事件於同年9月24日，經執行法院點交系爭租賃物（除洗車機2台）予王林金蓮，另於同年11月18日由馬岡公司領取油槽遺留油品，放棄剩餘部分之所有權而終結。
　㈥編號1、12所示項目因生產年代過久且已附合於加油機設備內，已無此料材；編號13所示洗車機2台之物品業已失竊，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倘有理由時），不再適用民法第213條規定。倘王林金蓮請求有理由時，關於原審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之賠償金額為6,000元。
　㈦上訴人均於111年1月28日收受民事起訴狀繕本。
　　以上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並有102年8月1日公證書、系爭租約、原法院送達證書、前案確定判決、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102年7月22日租賃當時照片、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原證4之拍攝照片光碟、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足證(見原審卷第23至76、131、137、177至179、203、217、219、265至267、289至290、402至403、437至478頁)，應堪信為真正，上開事實，本院均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⒈參見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見原審卷第219頁），足認執行法院已將該執行事件所示不動產點交予王林金蓮接管。又系爭租約為雙方因應系爭一執行事件，對於王林金蓮所經營之加油站設施拆除返還土地事宜於執行程序同意互為讓步達成和解，有系爭租約前言第二、三項可參（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且參照系爭租約第1條、第7條第1項、第4項、第8條分別約定：「…甲方（即王林金蓮，下同）將其『所有』之下列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出租予乙方（即馬岡公司，下同）營業或居住使用…⒉『一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儲油槽伍台、加油機陸台、洗車機貳台、水電管線設備等與加油站有關之一切軟硬體設施。」、「…乙方應於租賃屆滿日止將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歸還甲方。」、「…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即王俊智，下同）」等語（見原審卷第27至29頁），顯見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簽訂系爭租約之真意，乃係彼此間透過簽訂系爭租約，因馬岡公司仍有繼續經營加油站之需求，使王林金蓮間接占有，以取得現實交付而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⒉另觀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係約定如不續約，王林金蓮應給付馬岡公司400萬元，馬岡公司應協同王林金蓮將馬岡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移轉予王林金蓮，馬岡公司應配合辦理移轉手續之內容，核為加油站經營許可如何辦理移轉之約定，自不能以之推認王林金蓮尚應以400萬元向馬岡公司購買系爭加油站設施。
　⒊至王俊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9年度稅簡字第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之一審審理時雖證稱：當時租約到期後，馬岡加油站要拆屋還地回復原狀，才會與王林金蓮協議達成和解，簽訂系爭租約並公證，和解內容係將馬岡加油站包含經營許可證及一切設施以800萬元賣給王林金蓮，讓伊能繼續經營馬岡加油站，並重新議定租金，先將系爭建物過戶予王林金蓮，作價400萬元，且因雙方已有共識並沒有爭議，租賃契約書中就沒有再記載系爭建物價金400萬元；雙方約定倘若日後沒有續約，王林金蓮再將剩下400萬元支付給馬岡加油站，作為購買經營許可證及其他設備；系爭租約第6條所稱400萬元係指經營許可證及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之部分，不包括系爭建物400萬元部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9頁），惟其證言與文義明確之系爭租約約定不符，自不能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
　㈡馬岡公司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見原審卷第29頁）。又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是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所示，兩造間系爭租約業已屆滿而消滅，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而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已如上述，王林金蓮出租系爭土地、建物與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予馬岡公司，馬岡公司就上開範圍即系爭租賃物均負有保管租賃物、維持租賃物生產力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5項所示，馬岡公司於110年9月24日點交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前，均負有保管系爭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狀態之義務。
　⒊王林金蓮於102年3月4日，在系爭一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陳報堪估標的物現況照片，該照片與王林金蓮所提102年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63至76頁）相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5頁），可見斯時系爭租賃物外觀未有破壞情形。另參見王林金蓮所提出系爭租賃物遭毀損之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222至234、289至290、437至455頁），足認王林金蓮於系爭二執行事件執行終結前即110年9月1日即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租賃物遭毀損遭受破壞；佐以上訴人所提原審被證9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28分）【照片】…林律師好，今日施工裝門窗。（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33分）福興：好的。…」（見原審卷第365頁），該群組照片亦可清楚見到門窗框架放置於牆邊，足認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先前確有遭拆毀損之情，亦與王林金蓮所提原證12-3照片（見原審卷第447至478頁），堪認上訴人係於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遭破壞後，才僱工安裝一片式之簡易門，且窗框及牆面間仍有縫隙等情。是王林金蓮主張系爭加油站設施之加油機零件、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配電箱及電力動力線等設備均遭拆除或剪斷，鋁門窗、門框、電腦設備亦遭拆除、破壞，足認馬岡公司於點交前系爭租賃物已遭破壞，無從維持保有生產力，馬岡公司之給付顯不合債之本旨，致王林金蓮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之損害，則王林金蓮自可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馬岡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堪採信。
　㈢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馬岡公司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觀諸王林金蓮所提110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1日照片（見原審卷第437至445頁），及考之士元加油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士元公司）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為王林金蓮發現系爭租賃物遭破壞後，即於110年6月15日、23日陸續找尋業者至系爭租賃物現場評估所提修復報價單（見原審卷第296頁），馬岡公司亦不爭執報價單形式上真正（見原審卷第166頁），核其等項目即為編號2至10之內容，堪認編號2至10所示項目即為系爭租賃物受毀損之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回復原狀之費用，即屬可採。另編號12之自動量油器主機亦遭拆除（見原審卷第78頁），量油器主機即為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見原審卷第523頁），該部分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5萬元，亦有○○公司110年12月27日報價單可查（見原審卷第95頁）。又編號1之加油機6組、編號13之洗車機2台於系爭一執行事件中，前經執行法院囑託陸德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德公司）於102年3月4日進行估價，估價認定編號1之加油機6組價格為12萬元、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價格為6,000元，有陸德公司102年3月21日LSZ0000000000號函所附估價報告書及照片（見原審卷第373至381、385至387頁），故王林金蓮就此部分亦得請求馬岡公司賠償。至馬岡公司辯稱編號8招牌為訴外人中油公司所有，王林金蓮不得請求云云，然如前所述，馬岡公司既負有返還編號8招牌之義務，編號8招牌負有受損情形，馬岡公司就此部分亦應損害賠償之責。
　⒉馬岡公司雖抗辯：編號10之鋁窗工程部分，其已裝設門窗，王林金蓮不得請求此部分之修復費用，並提出110年9月23日現場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351至371頁)。然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再對照102年間系爭租賃物之門窗為兩片可以開關，有當時照片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6頁），馬岡公司僱工所裝設之門窗為一片式無法開啟，亦有110年9月24日、111年9月12日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449至462頁），且為馬岡公司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505頁），足見馬岡公司未回復為應有狀態，自不能認已填補該等損害，王林金蓮自得請求修復費用。馬岡公司所辯，洵無足採。
　⒊另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債務人所應賠償或回復者，並非原來之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故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本件王林金蓮主張伊就編號2至10所示項目損害之折舊應自102年7月24日取得時開始計算，然不爭執上開項目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時均已在現場，且系爭加油站設施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第403頁），另馬岡公司於原審辯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自85年10月18日取得後，之後沒有更換設備過等語，復為王林金蓮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4頁），則馬岡公司抗辯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為伊於85年10月18日取得，王林金蓮既未證明其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此等項目之所有權時為全新品，及取得折舊性資產之當時價格，兩造復於本院均不願囑託鑑定機關進行鑑定（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48頁），本院認應以前開士元公司之系爭報價單、○○公司之報價單及德聰公司之估價單所臚列修復價格為基準，並以馬岡公司所抗辯之時點即85年10月18日，為計算折舊起算點為判斷依據，合先敘明。
　　⑵關於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附表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之損害，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計算至本件損害發生之時間，均已逾耐用年限，故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其等殘值各如編號2至10、12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⑶關於編號1、13所示項目部分：依前所述，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則王林金蓮當時取得編號1、13所示項目之價值分別為12萬元、6,000元（見原審卷第381頁）。而編號1、13所示項目雖屬折舊性資產，且已耐用年限，但王林金蓮仍可以處分或再以前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繼續折舊，則以12萬元、6,000元，並計算折舊年數8年1月又24日（自102年8月1日起至110年9月24日），編號1、13所示項目殘值各如編號1、13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⑷關於編號11所示管理費部分：
　　　①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原告準備言詞辯論之書狀，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應具體記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自明。是原告欲求利己之裁判，首須具體表明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此為主張責任，而後始生證明其主張為真實之舉證責任。倘原告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未盡主張責任，即不能認其請求為有理由。
　　　②王林金蓮雖主張：編號11所示管理費為編號1至10所列項目管理費云云，惟王林金蓮僅空泛引用編號1至10所列項目數額，未具體表明各該項目增加支出之金額為若干，難認王林金蓮就此部分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已為完全、具體陳述而盡其主張責任。是王林金蓮未就此部分管理費盡主張責任，遑論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則其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逕按編號1至10所列項目以6％計算管理費利潤云云，自乏所據，不應准許。
　　⑸關於編號14所示營業稅：將前開編號1至10、12、13折舊後價格，加計營業稅百分之5，即為5萬4,834元【計算式：（2萬2,200元＋4,692元＋6萬6,000元＋4,900元＋13萬2,000元＋2,705元＋4萬9,500元＋7,645元＋13萬2,000元＋6,190元＋8萬2,500元＋2萬4,928元＋19萬8,000元＋3,837元＋4萬9,500元＋1萬5,708元＋3萬3,000元＋4萬0,499元＋18萬4,766元＋3萬5,000元＋1,110元)×5％＝5萬4,834元】，故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115萬1,514元本息（計算式：109萬6,680元＋5萬4,834元＝115萬1,5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不能准許。　
　㈣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追加請求馬岡公司給付廢棄物清理費用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
　⒈再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已如前述，惟系爭租賃物現場殘留大量廢棄物，由王林金蓮以9萬元委請○○公司委請進行清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王林金蓮提出系爭租賃物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頁）、廢棄物清理前後照片光碟、○○112年6月7日報價單及統一發票足參（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9頁），足認王林金蓮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即屬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馬岡公司管理事務者，且該管理核屬依馬岡公司可得推知之意思所為，有利於馬岡公司，核屬適法之無因管理，依上開規定，王林金蓮自得請求馬岡公司償還該9萬元。另王林金蓮依無因管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另依不當得利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部分，即無庸再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六、王俊智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僅需就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逾此部分（9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㈠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未履行其返還租賃物之義務，若為其連帶保證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而命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連帶賠償出租人，於法並無不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租約約第8條雖約定：「…有關乙方金錢債務約定逕受強制執行之效力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9頁），惟此僅係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非連帶保證範圍之約定，足見系爭租約未就王俊智所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範圍特別約定，而王俊智知悉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卻仍願意擔任連帶保證人，是探求當事人真意，解釋上應認馬岡公司關於系爭租賃物所生債務即賠償王林金蓮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王俊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末王俊智雖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系爭租約終止後，王林金蓮未受馬岡公司委任，而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之無因管理部分，已屬別一法律關係，並非連帶保證之範圍；另無因管理係法定債之關係，本人受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故王林金蓮不得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王俊智負連帶責任，則王林金蓮請求王俊智就系爭租約終止後，其為馬岡公司所為9萬元給付之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應連帶如數給付，並附條件為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另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於本院追加請求馬岡公司應再給付清理費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王林金蓮依上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追加請求王俊智就馬岡公司前述應再給付9萬元本息部分連帶負給付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院判決王林金蓮勝訴金額未逾150萬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而告確定，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爰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及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郭玄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下同】）：
		編號

		王林金蓮
請求項目及金額

		耐用年數及折舊計算

		原判決准許金額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

		備註



		


		Ⅰ：原審
●原審卷第394頁

		


		


		


		




		


		Ⅱ：本院（自行計算折舊後）

		


		


		


		




		1

		加油機設備◎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30萬6,500元

		2萬2,2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306萬5,000元

		


		


		


		




		


		30萬6,500元

		


		


		


		




		2

		加油機電源

		同上

		4,692元

		4,692元

		




		


		4萬6,924元

		


		


		


		




		


		4,692元

		


		


		


		




		


		●工資

		✘（無庸折舊）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3

		收費亭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900元

		4,900元

		




		


		4萬9,004元

		


		


		


		




		


		4,900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4

		弱電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705元

		2,705元

		




		


		2萬7,047元

		


		


		


		




		


		2,705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5

		加油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7,645元

		7,645元

		




		


		7萬6,446元

		


		


		


		




		


		7,645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6

		油槽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6,190元

		6,190元

		




		


		6萬1,897元

		


		


		


		




		


		6,190元

		


		


		


		




		


		●工資

		✘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7

		辦公室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萬4,928元

		2萬4,928元

		




		


		24萬9,279元

		


		


		


		




		


		2萬4,928元

		


		


		


		




		


		●工資

		✘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8

		橫式、直式招牌

		5年、
已逾耐用年限

		3,837元

		3,837元

		原審卷第289頁



		


		3萬8,368元

		


		


		


		




		


		3,837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9

		廁所器具、站屋電燈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1萬5,708元

		1萬5,708元

		




		


		15萬7,080元

		


		


		


		




		


		1萬5,708元

		


		


		


		




		


		●工資

		✘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10

		鋁窗工程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萬0,499元

		4萬0,499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40萬4,944元

		


		


		


		




		


		4萬0,499元

		


		


		


		




		


		●工資

		✘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11

		管理費(編號1至10加總)

		✘

		8萬0,692元

		0元

		




		


		32萬6,898元

		


		


		


		




		


		8萬0,692元

		


		


		


		




		12

		自動量油器主機即5槽50KL探棒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3萬5,000元

		3萬5,000元

		




		


		35萬元

		


		


		


		




		


		3萬5,000元

		


		


		


		




		13

		人工泡沫型洗車機及相關設備(已含稅)◎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6,300元

		1,110元



		原審卷第217、318、381頁



		


		6萬3,000元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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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稅5％(編號1至12加總)

		✘

		7萬3,028元

		5萬4,834元



		




		


		29萬2,160元

		


		


		


		




		


		7萬3,0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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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理費用
9萬元

		


		


		9萬元

		




		備註

		


		


		


		115萬1,514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46號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德信  

上訴人即追  
加之訴被告  王俊智  

共同訴訟代
理      人  林福興律師
被上訴人即  
追加之訴原  
告          王林金蓮
訴訟代理人  王奇楨  
            黃煒迪律師
複 代理 人  田芳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其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王林金蓮（下稱王林金蓮）於原審依民國102年8月1日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民法第43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即追加被告馬岡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岡公司）、王俊智（下略稱姓名）連帶賠償伊所受後開新臺幣（下同）613萬5,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613萬5,363元本息）。嗣王林金蓮於本院就後開清理費9萬元部分，先追加依民法第432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或民法第176條及第179條第1項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16頁），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其9萬元，及自民事答辯二暨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嗣減縮自112年8月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0頁、卷二第249頁），另就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請求權部分，陸續撤回或捨棄依侵權行為、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432條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7、316頁、卷二第7頁），惟併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規定為請求（見本院卷一第316頁），經核王林金蓮追加上開9萬元本息之請求及訴訟標的，與原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王林金蓮主張：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並辦理公證，由馬岡公司承租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做為加油站經營之用，約定租期自同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王俊智為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詎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竟拒不返還系爭建物及該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下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與系爭土地、建物合稱系爭租賃物），並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租賃物遭不詳之人所破壞，造成伊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及金額、合計613萬5,363元之損害，自屬可歸責於馬岡公司之不完全給付，應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王俊智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13萬5,363元本息。又上訴人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伊，反遺留大量廢棄物在現場，伊遂於112年6月7日以9萬元價格，委請訴外人○○工程設備（股）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代為清運該等廢棄物，爰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第1項規定，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9萬元本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及加油站設施為馬岡公司所出資興建，因王林金蓮未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給付400萬元，其尚未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又馬岡公司無保持系爭租賃物生產狀態之義務，且於110年5月31日已自動搬離，無庸就編號1至15所示項目，對王林金蓮負損害賠償之責。另系爭租約前言第3點以及第8條後段約定，非王俊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依據，且系爭租約為定期租賃，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王俊智無庸就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賠償責任，同負連帶保證之責。況王林金蓮未證明系爭租賃物點交返還時之現況為何，其中，編號1、13之項目設備，於102年3月4日鑑定之價格分別為12萬元及6,000元，歷經多年，應再予以折舊，而編號8所示招牌亦非王林金蓮所有，自無從判斷認定王林金蓮所主張損害額為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王林金蓮153萬9,890元，及加計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153萬9,890元本息），並駁回王林金蓮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述），王林金蓮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之上訴及答辯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王林金蓮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王林金蓮之答辯及追加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王林金蓮9萬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下稱9萬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於審理中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402至405頁、本院卷二第19至22、25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王林金蓮於92年6月25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102年9月2日取得系爭建物。系爭加油站設施（如編號1至10、12所示項目）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
　㈡王林金蓮所提原證4之照片日期為102年7月22日，且與王林金蓮於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3230號拆屋交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一執行事件）中，陳報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相符。
　㈢兩造就系爭租賃物於102年8月1日經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陳毓倫公證訂立系爭租約，租期自102年7月25日起至108年3 月31日止，租賃內容如原法院卷第23至29頁所示，並由王俊智擔任馬岡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㈣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屆滿後，馬岡公司就系爭租約對王林金蓮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等訴訟，經原法院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03號判決認定系爭租約於108年3月31日終止，而駁回馬岡公司請求，並經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64號判決、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78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
　㈤王林金蓮於108年4月2日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向執行法院聲請對上訴人為強制執行，聲請返還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經執行法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38506號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系爭二執行事件）。依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記載，司法事務官諭知於同年5月31日前自動履行完畢，債務人（即上訴人，下同）應屆期請債權人（即王林金蓮，下同）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系爭二執行事件於同年9月24日，經執行法院點交系爭租賃物（除洗車機2台）予王林金蓮，另於同年11月18日由馬岡公司領取油槽遺留油品，放棄剩餘部分之所有權而終結。
　㈥編號1、12所示項目因生產年代過久且已附合於加油機設備內，已無此料材；編號13所示洗車機2台之物品業已失竊，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倘有理由時），不再適用民法第213條規定。倘王林金蓮請求有理由時，關於原審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之賠償金額為6,000元。
　㈦上訴人均於111年1月28日收受民事起訴狀繕本。
　　以上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並有102年8月1日公證書、系爭租約、原法院送達證書、前案確定判決、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102年7月22日租賃當時照片、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原證4之拍攝照片光碟、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110年4月15日執行筆錄足證(見原審卷第23至76、131、137、177至179、203、217、219、265至267、289至290、402至403、437至478頁)，應堪信為真正，上開事實，本院均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⒈參見原法院102年6月28日中院東民執102司執子字第3203號公告（見原審卷第219頁），足認執行法院已將該執行事件所示不動產點交予王林金蓮接管。又系爭租約為雙方因應系爭一執行事件，對於王林金蓮所經營之加油站設施拆除返還土地事宜於執行程序同意互為讓步達成和解，有系爭租約前言第二、三項可參（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且參照系爭租約第1條、第7條第1項、第4項、第8條分別約定：「…甲方（即王林金蓮，下同）將其『所有』之下列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出租予乙方（即馬岡公司，下同）營業或居住使用…⒉『一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儲油槽伍台、加油機陸台、洗車機貳台、水電管線設備等與加油站有關之一切軟硬體設施。」、「…乙方應於租賃屆滿日止將土地及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歸還甲方。」、「…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即王俊智，下同）」等語（見原審卷第27至29頁），顯見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簽訂系爭租約之真意，乃係彼此間透過簽訂系爭租約，因馬岡公司仍有繼續經營加油站之需求，使王林金蓮間接占有，以取得現實交付而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
　⒉另觀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係約定如不續約，王林金蓮應給付馬岡公司400萬元，馬岡公司應協同王林金蓮將馬岡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移轉予王林金蓮，馬岡公司應配合辦理移轉手續之內容，核為加油站經營許可如何辦理移轉之約定，自不能以之推認王林金蓮尚應以400萬元向馬岡公司購買系爭加油站設施。
　⒊至王俊凱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9年度稅簡字第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之一審審理時雖證稱：當時租約到期後，馬岡加油站要拆屋還地回復原狀，才會與王林金蓮協議達成和解，簽訂系爭租約並公證，和解內容係將馬岡加油站包含經營許可證及一切設施以800萬元賣給王林金蓮，讓伊能繼續經營馬岡加油站，並重新議定租金，先將系爭建物過戶予王林金蓮，作價400萬元，且因雙方已有共識並沒有爭議，租賃契約書中就沒有再記載系爭建物價金400萬元；雙方約定倘若日後沒有續約，王林金蓮再將剩下400萬元支付給馬岡加油站，作為購買經營許可證及其他設備；系爭租約第6條所稱400萬元係指經營許可證及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之部分，不包括系爭建物400萬元部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59頁），惟其證言與文義明確之系爭租約約定不符，自不能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
　㈡馬岡公司未依約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不得損壞甲方所有之土地、前述建物及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並應回復原狀，乙方不得異議…」（見原審卷第29頁）。又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是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所示，兩造間系爭租約業已屆滿而消滅，馬岡公司及王林金蓮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而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立系爭租約時，已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已如上述，王林金蓮出租系爭土地、建物與加油站所附一切設施予馬岡公司，馬岡公司就上開範圍即系爭租賃物均負有保管租賃物、維持租賃物生產力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依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5項所示，馬岡公司於110年9月24日點交系爭租賃物予王林金蓮前，均負有保管系爭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狀態之義務。
　⒊王林金蓮於102年3月4日，在系爭一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陳報堪估標的物現況照片，該照片與王林金蓮所提102年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63至76頁）相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5頁），可見斯時系爭租賃物外觀未有破壞情形。另參見王林金蓮所提出系爭租賃物遭毀損之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222至234、289至290、437至455頁），足認王林金蓮於系爭二執行事件執行終結前即110年9月1日即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租賃物遭毀損遭受破壞；佐以上訴人所提原審被證9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28分）【照片】…林律師好，今日施工裝門窗。（110年9月23日上午10時33分）福興：好的。…」（見原審卷第365頁），該群組照片亦可清楚見到門窗框架放置於牆邊，足認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先前確有遭拆毀損之情，亦與王林金蓮所提原證12-3照片（見原審卷第447至478頁），堪認上訴人係於系爭租賃物之門窗部分遭破壞後，才僱工安裝一片式之簡易門，且窗框及牆面間仍有縫隙等情。是王林金蓮主張系爭加油站設施之加油機零件、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配電箱及電力動力線等設備均遭拆除或剪斷，鋁門窗、門框、電腦設備亦遭拆除、破壞，足認馬岡公司於點交前系爭租賃物已遭破壞，無從維持保有生產力，馬岡公司之給付顯不合債之本旨，致王林金蓮受有如附表之「原判決准許金額欄」所示各編號項目之損害，則王林金蓮自可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馬岡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應堪採信。
　㈢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馬岡公司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觀諸王林金蓮所提110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1日照片（見原審卷第437至445頁），及考之士元加油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士元公司）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見原審卷第87至93頁），為王林金蓮發現系爭租賃物遭破壞後，即於110年6月15日、23日陸續找尋業者至系爭租賃物現場評估所提修復報價單（見原審卷第296頁），馬岡公司亦不爭執報價單形式上真正（見原審卷第166頁），核其等項目即為編號2至10之內容，堪認編號2至10所示項目即為系爭租賃物受毀損之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回復原狀之費用，即屬可採。另編號12之自動量油器主機亦遭拆除（見原審卷第78頁），量油器主機即為自動液位計設備主機（見原審卷第523頁），該部分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5萬元，亦有○○公司110年12月27日報價單可查（見原審卷第95頁）。又編號1之加油機6組、編號13之洗車機2台於系爭一執行事件中，前經執行法院囑託陸德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德公司）於102年3月4日進行估價，估價認定編號1之加油機6組價格為12萬元、附表編號13之洗車機2台價格為6,000元，有陸德公司102年3月21日LSZ0000000000號函所附估價報告書及照片（見原審卷第373至381、385至387頁），故王林金蓮就此部分亦得請求馬岡公司賠償。至馬岡公司辯稱編號8招牌為訴外人中油公司所有，王林金蓮不得請求云云，然如前所述，馬岡公司既負有返還編號8招牌之義務，編號8招牌負有受損情形，馬岡公司就此部分亦應損害賠償之責。
　⒉馬岡公司雖抗辯：編號10之鋁窗工程部分，其已裝設門窗，王林金蓮不得請求此部分之修復費用，並提出110年9月23日現場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351至371頁)。然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再對照102年間系爭租賃物之門窗為兩片可以開關，有當時照片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6頁），馬岡公司僱工所裝設之門窗為一片式無法開啟，亦有110年9月24日、111年9月12日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449至462頁），且為馬岡公司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505頁），足見馬岡公司未回復為應有狀態，自不能認已填補該等損害，王林金蓮自得請求修復費用。馬岡公司所辯，洵無足採。
　⒊另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債務人所應賠償或回復者，並非原來之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故應將物之折舊等因素考慮在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本件王林金蓮主張伊就編號2至10所示項目損害之折舊應自102年7月24日取得時開始計算，然不爭執上開項目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時均已在現場，且系爭加油站設施最初由馬岡公司取得或興建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第403頁），另馬岡公司於原審辯稱：系爭加油站設施自85年10月18日取得後，之後沒有更換設備過等語，復為王林金蓮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94頁），則馬岡公司抗辯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為伊於85年10月18日取得，王林金蓮既未證明其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此等項目之所有權時為全新品，及取得折舊性資產之當時價格，兩造復於本院均不願囑託鑑定機關進行鑑定（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48頁），本院認應以前開士元公司之系爭報價單、○○公司之報價單及德聰公司之估價單所臚列修復價格為基準，並以馬岡公司所抗辯之時點即85年10月18日，為計算折舊起算點為判斷依據，合先敘明。
　　⑵關於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部分：王林金蓮請求附表編號2至10、12所示項目之損害，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計算至本件損害發生之時間，均已逾耐用年限，故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其等殘值各如編號2至10、12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⑶關於編號1、13所示項目部分：依前所述，兩造於102年8月1日簽訂系爭租約，由王林金蓮以間接占有方式取得系爭加油站設施之所有權，則王林金蓮當時取得編號1、13所示項目之價值分別為12萬元、6,000元（見原審卷第381頁）。而編號1、13所示項目雖屬折舊性資產，且已耐用年限，但王林金蓮仍可以處分或再以前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繼續折舊，則以12萬元、6,000元，並計算折舊年數8年1月又24日（自102年8月1日起至110年9月24日），編號1、13所示項目殘值各如編號1、13之「本院准許請求金額」欄所示。
　　⑷關於編號11所示管理費部分：
　　　①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原告準備言詞辯論之書狀，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應具體記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第26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自明。是原告欲求利己之裁判，首須具體表明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此為主張責任，而後始生證明其主張為真實之舉證責任。倘原告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未盡主張責任，即不能認其請求為有理由。
　　　②王林金蓮雖主張：編號11所示管理費為編號1至10所列項目管理費云云，惟王林金蓮僅空泛引用編號1至10所列項目數額，未具體表明各該項目增加支出之金額為若干，難認王林金蓮就此部分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已為完全、具體陳述而盡其主張責任。是王林金蓮未就此部分管理費盡主張責任，遑論就其主張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則其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逕按編號1至10所列項目以6％計算管理費利潤云云，自乏所據，不應准許。
　　⑸關於編號14所示營業稅：將前開編號1至10、12、13折舊後價格，加計營業稅百分之5，即為5萬4,834元【計算式：（2萬2,200元＋4,692元＋6萬6,000元＋4,900元＋13萬2,000元＋2,705元＋4萬9,500元＋7,645元＋13萬2,000元＋6,190元＋8萬2,500元＋2萬4,928元＋19萬8,000元＋3,837元＋4萬9,500元＋1萬5,708元＋3萬3,000元＋4萬0,499元＋18萬4,766元＋3萬5,000元＋1,110元)×5％＝5萬4,834元】，故王林金蓮請求馬岡公司賠償115萬1,514元本息（計算式：109萬6,680元＋5萬4,834元＝115萬1,5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不能准許。　
　㈣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追加請求馬岡公司給付廢棄物清理費用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
　⒈再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已如前述，惟系爭租賃物現場殘留大量廢棄物，由王林金蓮以9萬元委請○○公司委請進行清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王林金蓮提出系爭租賃物現況照片（見原審卷第77至86頁）、廢棄物清理前後照片光碟、○○112年6月7日報價單及統一發票足參（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9頁），足認王林金蓮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即屬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馬岡公司管理事務者，且該管理核屬依馬岡公司可得推知之意思所為，有利於馬岡公司，核屬適法之無因管理，依上開規定，王林金蓮自得請求馬岡公司償還該9萬元。另王林金蓮依無因管理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另依不當得利請求馬岡公司給付部分，即無庸再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六、王俊智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僅需就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應與馬岡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逾此部分（9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㈠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未履行其返還租賃物之義務，若為其連帶保證人，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而命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連帶賠償出租人，於法並無不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租約約第8條雖約定：「…有關乙方金錢債務約定逕受強制執行之效力亦及於丙方連帶保證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9頁），惟此僅係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非連帶保證範圍之約定，足見系爭租約未就王俊智所應負連帶保證責任之範圍特別約定，而王俊智知悉馬岡公司於系爭租約屆滿後，負有將系爭租賃物回復原狀並返還予王林金蓮之義務，卻仍願意擔任連帶保證人，是探求當事人真意，解釋上應認馬岡公司關於系爭租賃物所生債務即賠償王林金蓮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王俊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末王俊智雖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系爭租約終止後，王林金蓮未受馬岡公司委任，而就馬岡公司該負擔該9萬元清運費所為給付之無因管理部分，已屬別一法律關係，並非連帶保證之範圍；另無因管理係法定債之關係，本人受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故王林金蓮不得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王俊智負連帶責任，則王林金蓮請求王俊智就系爭租約終止後，其為馬岡公司所為9萬元給付之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王林金蓮依民法第227條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15萬1,514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該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應連帶如數給付，並附條件為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另王林金蓮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約第8條、民法第740條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於本院追加請求馬岡公司應再給付清理費9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王林金蓮依上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追加請求王俊智就馬岡公司前述應再給付9萬元本息部分連帶負給付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院判決王林金蓮勝訴金額未逾150萬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而告確定，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爰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及王林金蓮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郭玄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下同】）：
編號 王林金蓮 請求項目及金額 耐用年數及折舊計算 原判決准許金額 本院准許請求金額 備註  Ⅰ：原審 ●原審卷第394頁      Ⅱ：本院（自行計算折舊後）     1 加油機設備◎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30萬6,500元 2萬2,2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306萬5,000元      30萬6,500元     2 加油機電源 同上 4,692元 4,692元   4萬6,924元      4,692元      ●工資 ✘（無庸折舊）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6萬6,000元     3 收費亭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900元 4,900元   4萬9,004元      4,900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4 弱電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705元 2,705元   2萬7,047元      2,705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5 加油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7,645元 7,645元   7萬6,446元      7,645元      ●工資 ✘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13萬2,000元     6 油槽區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6,190元 6,190元   6萬1,897元      6,190元      ●工資 ✘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8萬2,500元     7 辦公室電源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2萬4,928元 2萬4,928元   24萬9,279元      2萬4,928元      ●工資 ✘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19萬8,000元     8 橫式、直式招牌 5年、 已逾耐用年限 3,837元 3,837元 原審卷第289頁  3萬8,368元      3,837元      ●工資 ✘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4萬9,500元     9 廁所器具、站屋電燈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1萬5,708元 1萬5,708元   15萬7,080元      1萬5,708元      ●工資 ✘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3萬3,000元     10 鋁窗工程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4萬0,499元 4萬0,499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40萬4,944元      4萬0,499元      ●工資 ✘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見原審卷第433頁  18萬4,766元      18萬4,766元     11 管理費(編號1至10加總) ✘ 8萬0,692元 0元   32萬6,898元      8萬0,692元     12 自動量油器主機即5槽50KL探棒 10年、 已逾耐用年限 3萬5,000元 3萬5,000元   35萬元      3萬5,000元     13 人工泡沫型洗車機及相關設備(已含稅)◎折舊性資產 10年、 未逾耐用年限（8年1月又24日） 6,300元 1,110元  原審卷第217、318、381頁  6萬3,000元      6,000元     14 營業稅5％(編號1至12加總) ✘ 7萬3,028元 5萬4,834元    29萬2,160元      7萬3,028元     15 廢棄物清理費用 9萬元   9萬元  備註    115萬1,514元  
 


